
山大人字〔2008〕31号关于印发《山东大学教师招聘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山东大学教师招聘办法》业经学校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OO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山东大学教师招聘办法

　　为贯彻实施“人才强校”战略，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富于创新能力的师资队伍,持续提升我校的学术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按照教育部批复我校的岗位设置方案，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招聘原则
　　招聘原则是：统筹规划，保障重点，提高质量，持续发展。
　　1．统筹规划。根据教育部审核批复的岗位设置方案以及我校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的总体要求，结合师资队伍现状，在各单位科学编制需求计划的基础上，学校统筹考虑教师队伍建设情况，每年有计划地选聘教师。
　　2．保障重点。依据我校学科建设规划，优先保障重点学科、重点科研基地和本科教学的用人需要。
　　3．提高质量。为不断提高招聘人才的总体学术水平和发展潜质，各单位应着重延揽招聘以下三方面人才：1、优秀学术带头人；2、青年学术骨干，特别是海外优秀留学回国人员；3、国内著名院校的优秀应届博士毕业生和博士后出站人员。优秀学科带头人、中青年学术骨干及海外优秀留学归国人员应常年物色延揽，随时评议聘用。
　　4．持续发展。各单位应在认真分析本单位教师队伍总量、学科专业分布以及职称、年龄结构等综合因素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学科建设和教学工作需要，按照轻重缓急，分年度提出教师需求计划，不搞突击选聘。通过新聘教师充实师资队伍，力求逐步改善教师队伍的学缘结构、学历层次、年龄结构、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持续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学术水平。
　　二、基本条件
　　1．热爱高等教育事业，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能够团结协作。 
　　2．具有博士学位或本学科最高学位（体育、艺术、对外汉语、公共外语等专业如聘用硕士须经学校批准），原则上第一学历系在国内外著名院校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并取得相应学位；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经过短期培训，能够胜任双语教学；具有基本的计算机操作和应用能力。 
　　3．年富力强，身体健康。新招聘的教师，博士毕业生年龄原则上不超过32岁；博士后出站人员年龄不超过35岁；具有教授专业技术职务者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0岁。
　　三、招聘组织及其职责
　　1．教师招聘工作在学校统一领导下进行，由人事处具体负责，其职责是审核用人单位的招聘计划及拟招聘人选，办理相关接收手续、签定聘用合同等。
　　2．基层单位应成立教师招聘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一般由基层单位党政负责人担任，成员由本单位党政领导及专家组成，其职责是在基层单位学术委员会经学术评价推荐的人选中，按照招聘计划确定拟聘人选，报学校人事处审核。
　　3．基层单位学术委员会负责对应聘教师进行学术和教学水平评价，并据评价结果向学院教师招聘领导小组推荐拟聘人选。
　　四、招聘程序
　　1．公布岗位
　　学校各单位（含威海分校、齐鲁医院、第二医院）根据岗位需求情况填写《年度选聘教师岗位需求表》，于每年 11月底前将下一年度教师招聘计划报人事处。学校研究确定后于每年年初公布各单位教师招聘计划，包括岗位数量、学术水平和学缘结构要求、岗位职责等要素。
　　2．物色人选
　　各基层单位要根据本单位年度教师招聘计划，采取主动物色和招聘相结合的办法延揽优秀人选应聘。所有应聘者须向用人单位提交个人应聘材料（具体要求见附件1）。
　　3．材料初审
　　基层单位按照学校招聘教师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单位招聘计划和岗位需求，由教师招聘领导小组对应聘者提供的应聘材料进行初步审核。
　　4．教授主审
　　基层单位教师招聘领导小组委托本单位相关专业一名教授和校外两名教授进行学术主审，主审教授主要对应聘者的学术水平和科研发展潜能做出评价，形成书面意见（附件2）提交学院招聘领导小组。
　　5．面试考察
　　基层单位召开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参加人员为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成员），组织应聘人员试讲、答辩，全面考察应聘者的学术水平、教学能力、团队意识和事业心，根据面试情况并结合主审教授意见表决形成聘用意见提交学院教师招聘领导小组。
　　6．拟定人选
　　教师招聘领导小组在基层单位学术委员会（扩大）推荐的人选中，按照招聘岗位数确定拟聘人选，报学校人事处审核（其中，各单位拟聘为副教授及以上职务的人选须由人事处送校外专家评审后提交校学术委员会审核），审核通过者即拟定聘用。
　　7．接收报到
　　基层用人单位组织拟聘人选填写《山东大学 年新聘教师审批表》（附件3），完善《岗位目标责任书》（附件4），提交人事处。
　　人事处将学校研究意见书面通知用人单位，与体检合格的拟聘人选签订就业协议（或出具相关接收手续），拟聘人选须保证人事档案材料齐全完整并持国家及学校要求的证件按期办理报到手续。学校、用人单位与新聘教师签订《聘用合同》（附件5）。其中，国内应届毕业博士生须按《山东大学师资博士后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管理。
　　五、本办法由学校人事处负责解释。
　　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应聘人员应提交的应聘材料及相关要求
　　　　2.《山东大学招聘教师主审教授意见表》
　　　　3.《山东大学 年新聘教师审批表》
　　　　4.《岗位目标责任书》
　　　　5.《聘用合同》

